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  

 

《建築物（建造）規例》  

 

《2020年建築物（管理）（修訂）規例》  

 

《2020年建築物（通風系統）（修訂）規例》  

 

《〈建築物（建造）規例〉（廢除）規例》  

 

 

引言  

 

 發展局局長行使《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第38

條所賦予的權力，訂立以下 4條附屬法例，以根據《建築物

條例》就建築物、街道、建築工程及街道工程的設計和建造，

實施以效能表現為本的建築物規管制度，以及提升其標準：  

 

(a) 《建築物（建造）規例》（“新規例”）（載於附

件 A）；  

 

(b) 《2020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規例》（載於

附件 B）；  

 

(c) 《2020 年建築物（通風系統）（修訂）規例》（載

於附件 C）；以及  

 

(d) 《〈建築物（建造）規例〉（廢除）規例》（載於

附件 D）。  

 

 

附件 A 至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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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據  

 

2. 現行《建築物（建造）規例》（第123章，附屬法

例B）最初於 1956年訂立，後於 1975年及 1990年大幅修訂。

規例規管建築物、街道、建築工程及街道工程的設計和建

造。現行《建築物（建造）規例》包含訂明條文及以效能表

現為本的條文。以效能表現為本的條文指明目標和功能規

定，而並非訂明詳細技術規定。  

 

3. 現行《建築物（建造）規例》內大部分條文已沿用

近30年，業界曾就現行訂明條文未能促成創新建築設計表達

關注。隨着建築技術日益改良，加上國際建築守則及標準不

斷發展，政府已全面檢視現行《建築物（建造）規例》，以

確保法定規定能切合時代所需，並符合建造品質和安全的國

際標準。  

 

4. 考慮到檢視結果及業界的關注，新規例在可行情況

下，將現行《建築物（建造）規例》內的訂明條文改為以效

能表現為本的條文 1，有關理據如下：  

 

(a) 將訂明條文轉以效能表現為本的條文，做法符合國

際作業標準，即訂定建築物設計及建造的預期表

現，而非訂定硬性規定，以促進創新建築技術的發

展，以及提供彈性；  

 

(b) 以效能表現為本的條文不會改變《建築物條例》的

目標，或減低建築事務監督監管的規管。按現時做

法，建築事務監督會按行政需要發出及更新作業守

則和作業備考，提供指引、標準及技術規格；如有

關建築物設計及建造遵從守則和備考，建築事務監
                                           
1  現行有關建築物承受的外加荷載的訂明條文無法以以效能表現為本的

條文代替，該些條文將予以保留，以確保現行《建築物（建造）規例》

的既有規管制度不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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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便視為符合新規例所列、以效能表現為本的規

定。註冊建築專業人士（即根據《建築物條例》註

冊的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或註冊岩土工程

師）可展示使用其他方法，從而符合以效能表現為

本條文所列的目標及功能規定；以及  

 

(c) 以效能表現為本的條文同時反映了現時的作業，即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42條，建築事務監督可行使

酌情權，批准修改若干訂明條文，以接納由註冊建

築專業人士建議的另一可行選項。新規例採用以效

能表現為本的條文取代訂明條文，可使該等用以考

慮批准建築物設計及建造方案的準則，更為清晰。 

  

新規例將現行的訂明條文轉以效能表現為本的條文，不會改

變《建築物條例》的目標，亦不會減低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建

築物條例》監管的規管程度。修訂後的《建築物（建造）規

例》不會限制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建築物條例》拒絕批准呈

交文件的權力。  

 

 

修訂法例  

 

新規例  

 

5. 新規例乃根據現行《建築物（建造）規例》制定，

包括12個部分。相對於現行《建築物（建造）規例》，新規

例旨在：  

 

(a) 在可行情況下將餘下的訂明條文轉以效能表現為

本的條文；  

 

(b) 為切合時代所需和與現行法例看齊，新增定義和條

文以提高建造工程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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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引入新條文，規定為保養建築物外部設置充足的通

道，加強保障工人安全；  

 

(d) 刪除過時及冗餘的條文；以及  

 

(e) 重組現行《建築物（建造）規例》，以達致協調及

連貫的表述。  

 

6. 新規例下的12個部分的主要條文概述如下：  

 

(a) 第 1 部訂明新規例的生效日期和釋義；  

 

(b) 第 2 部刪除若干物料的訂明規定，並規定物料必須

經認可測試以證明合適及具有相關效能；  

 

(c) 第 3 部就建築物設計及建造如何處理恆載、外加荷

載及風荷載訂明規定。新規例附表載列的表 1、2

及 3 列明用作計算各種用途外加荷載的相關荷載

強度，使建築物、街道、建築工程或街道工程不支

承超越其合適承載力的荷載。本部分還加入新用途

及相應外加荷載的條件。  

 

(d) 第 4 部列明設計及建造規定的相關設計方法、強度

及可使用性、穩定性、建造方法及程序；  

 

(e) 第 5 部關乎建築工程或街道工程的地盤勘測；  

 

(f) 第 6 部列明基礎的規定，包括對基礎單元進行的實

地測試和驗證測試的規定；  

 

(g) 第 7 部列明地盤平整工程、擋土牆及大型挖掘工程

的規定。本部分亦對《建築物條例》附表 5 載列的

附表所列第 1 號地區（即半山區）的大型挖掘工程

施加限制及岩土工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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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第 8 部是關於外牆、覆蓋層及幕牆的規定，並加入

新條文強制規定須提供足夠的通道，以便保養建築

物的外部設施；  

 

(i) 第 9 部是關於防止水分和濕氣滲入的保護措施；  

 

(j) 第 10 部列明有關耐火結構的規定；  

 

(k) 第 11 部關乎使用者安全的規定，分為兩分部。第

1 分部是關於防護欄障；第 2 分部則關於升降機及

自動梯相關的建築工程；以及  

 

(l) 第 12 部訂明有關土地處理、井、煙囪及煙道、壁

爐、預防蟲鼠聚居及供人入內進行保養的大型管道

的規定。  

 

 

其他修訂  

 

7. 因應新規例，《建築物條例》下的其他規例亦已作

出下列修訂（即《建築物（管理）規例》（第 123章，附屬

法例A）及《建築物（通風系統）規例》（第 123章，附屬法

例 J）），而現行的《建築物（建造）規例》則予廢除（統稱

為“相應修訂＂）：  

 

(a) 《2020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規例》按照新

規例更新對照條文；  

 

(b) 《2020 年建築物（通風系統）（修訂）規例》刪

除現行有關大型管道的規定，而新規例第 12 部會

涵蓋有關規定；以及  

 

(c) 《〈建築物（建造）規例〉（廢除）規例》廢除現

行的《建築物（建造）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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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規例將於2021年2月1日實施，即刊憲後不少於12

個月，讓持份者有充裕時間熟悉有關轉變。  

 

 

立法程序時間表  

 

9.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2020 年 1 月 10 日  

提交立法會  2020 年 1 月 15 日  

附屬法例生效  2021 年 2 月 1 日  

 

 

規例的影響  

 

10. 新規例及相應修訂符合《基本法》，包括涉及人權

的條文。新規例及其他相應修訂不會影響《建築物條例》及

根據此條例制定的規例的約束力，且對財政及公務員事務均

沒有影響。  

 

 

公眾諮詢  

 

11. 我們已就新規例及相應修訂諮詢土地及建設諮詢

委員會轄下屋宇建設小組委員會，以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

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委員會。上述兩個委員會由建築及

建造業界的相關專業團體及協會代表組成，委員會的委員普

遍支持修訂法例。  

 

12. 我們於2019年2月26日就新規例及相應修訂諮詢立

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修訂法例，但通過議案

要求政府於新規例強制規定，如新建樓宇外牆設置空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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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式空調機除外），則必須設置平台作為通道，讓工人

安全地進行安裝及保養工作。  

 

13. 新規例強制規定須為保養建築物外部組件（包括設

置於建築物外部的空調機）提供充足的通道，此舉改善了現

行法例；現行法例並未賦予建築事務監督權力，拒絕批准沒

有為外部組件提供充足保養及維修通道的建築圖則。此外，

屋宇署亦已於 2019年 9月 19日發布《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

計作業守則》（ “《守則》 ”），《守則》制訂視為滿足新規

例有關為保養外牆、覆蓋層、幕牆、屋頂及伸出物外露面提

供進出途徑的規定。我們在草擬《守則》時，曾諮詢包括空

調業界在內的相關持份者。其中，為回應空調業界早前的要

求，為設置於建築物外部的空調機提供實體保養及維修通

道，《守則》明確規定如空調機的主體部分因建築物設計而

須設置於建築物外部的空調機平台上，相關的保養及維修通

道需經保養進出窗或與空調機平台相連的露台／工作平台

通往有關的空調機平台。有關方法已考慮到現今建築設計的

技術、規例及做法。《守則》亦就有關用作設置保養及維修

通道的保養進出窗或與空調機平台相連的露台／工作平台

的尺寸和設計要求，提供相關指引。空調業界普遍支持《守

則》。《守則》已經實施，並為建築行業提供全面指引，在

新規例生效後，遵照《守則》會視為符合規例列明的法定規

定。雖然新規例生效前，遵照《守則》屬自願性質，但自 2019

年 12月 1日起，如要於新建築圖則及重大修訂的建築圖則或

建築物改動及加建計劃將空調機平台不計算入項目的地積

比率及上蓋面積，先決條件是已遵從《守則》。此安排可鼓

勵業內人士在新規例生效前遵從《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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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  

 

14. 新規例、修訂規例及廢除現行《建築物（建造）規

例》的規例會於 2020年 1月 10日刊登憲報，政府會在當日發

出新聞稿。屋宇署會透過其網頁公布消息，並與建築專業人

士及業內人士等持份者溝通，以宣傳該等規例。  

 

 

查詢  

 

15.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509 8806與發展

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 3蔡雪蓉女士聯絡。  

 

 

發展局  

2020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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